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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医保发〔2024〕13 号

遂宁市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
关于转发《关于将灵活就业人员、领取失业金

期间的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的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国家税

务总局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，市直园区医保、财政、人社工作

部门：

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〈关于将灵活就业人员、

文件
遂 宁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遂 宁 市 财 政 局
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遂宁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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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取失业金期间的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〉的通知》

（川医保规〔2024〕9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你们认真贯彻落实“两

类人员”生育保险待遇政策，做好生育保险待遇经办管理服务工

作，确保生育保险待遇政策和经办管理服务全市统一。

遂宁市医疗保障局 遂宁市财政局

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遂宁市税务局

2024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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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遂宁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

